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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婴幼儿零辅食市场规模已接近500亿元，企业争相入局

如何守护婴幼儿舌尖上的安全
近一段时间以来，婴幼儿食

品领域的安全问题再次敲响警
钟。11月17日，广州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发布《2021年第33期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其
中，“谷佳艾”和“奶奶的菜篮”2
款特殊膳食食品（婴幼儿辅助
食品）不合格。无独有偶，南京
萌煮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的萌天
天小朋友“营养粥米”配料中只
有谷物，并没有营养强化剂和
（或）其他辅料，却当作婴幼儿
辅食销售，江苏省南京市鼓楼
区市场监管局对其罚款 1 万
元。

近两三年，随着二孩三孩
政策的落地，以及家庭品质消
费升级，科学喂养被越来越多
的家长所重视，婴幼儿食品市
场增长趋势凸显。其中，零辅
食赛道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但
安全和品质问题考验着入局企
业的品控及供应链管理水平。

企业争相入局

北京消费者孙女士的孩子
现在一岁半，她经常在线上或
线下购买一些知名品牌零食，
作为两餐之间的加餐。这些零
食号称婴幼儿专用，主打“无糖
无盐零添加”。从孩子 6 个月
添加辅食后，孙女士还常年给

孩子购买进口的婴儿辅食油，
比如牛油果油、核桃油、亚麻籽
油等。

随着不同年龄层的妈妈们
对婴幼儿的喂养更加注重品
质，对产品健康、营养以及安全
方面关注度提升，主打“天然、
安全、健康、营养”的婴幼儿零
辅食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认
同。

11月 20日，记者来到位于
北京方庄地区的一家母婴店，
店内销售的婴幼儿零辅食种类
繁多，各种知名品牌和网红品
牌的米粉、面条、调味料、溶豆、
奶酪、饼干、海苔、酸奶、饮用水
等等，琳琅满目摆满了货架。
在一些电商平台，婴幼儿食品
的销售量也非常可观。记者调
查发现，在价格方面，这些婴幼
儿食品比普通的零食，高出至少
1至2倍。

据了解，我国0~3岁的人群
有近六千万，婴幼儿零辅食市场
拥有着巨大的想象力空间。据新
思 界 产 业 研 究 中 心 发 布 的
《2021~2026年零辅食行业市场
深度调研及投资前景预测分析报
告》显示，现阶段我国婴幼儿零辅
食市场规模已接近500亿元，未
来行业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在巨大市场吸引下，零辅食

行业吸引了不少玩家涌入。嘉
宝、小皮、亨氏、爷爷的农场等海
内外食品行业巨头竞相布局；国
产品牌如方广、伊威、禾泱泱奔
赴赛道，试图分得一杯羹；英氏、
宝宝馋了、窝小芽等新兴品牌凭
借品质过硬、创新性强，也试图
重塑零辅食行业。天眼查数据
显示，我国婴幼儿食品相关企业
超 270万家，2020 年新增注册
企业增速达9.43%。

产品质量才是生命线

据了解，6~36月龄是婴幼
儿成长的一段特殊时期，6月龄
后的宝宝开始需要添加辅食。
相对于普通食品标准，“婴辅标
准”对食品的原料要求、感官要
求、营养成分指标、污染物限量、
微生物限量和食品添加剂、营养
添加剂等都有严格的限定。

由于零辅食市场潜力巨大、
发展迅速，随着进入赛道的品牌
数量不断增多，导致品质参差不
齐。虚假宣传和未获得婴儿辅
食生产许可证的产品宣称为婴
儿辅食产品等乱象，也是频频出
现。

据相关媒体报道，有消费者
在黑猫投诉上指出，买了米小芽
的胚芽米在保质期内出现了变
质，宝宝吃了以后闹肚子，怀疑

卫生质量不合格。还有媒体报
道称，“哆爱宝”“童时哆味”“薇
诺优”“正旺宝贝爱”白芝麻猪肝
粉、“米小芽”芝麻红枣猪肝粉、

“牧禾农场”猪肝白芝麻粉8款
产品中白芝麻粉的含量，远远超
过了猪肝粉的含量。芝麻比猪
肝含量都高，明明买的是猪肝粉
来给宝宝补铁，结果给宝宝吃的
却成了芝麻调味料。

此外，被消费者诟病已久的
宝宝酱油，很多打着“零添加”的
旗号，但里面的钠含量其实并不
低。有消费者直言：购买宝宝酱
油就是在交智商税。

据了解，目前国家发布的强
制性婴幼儿食品标准有《婴幼儿
谷类辅助食品》《婴幼儿罐装辅
助食品》《辅食营养补充品》《婴
儿配方食品》和《较大婴儿和幼
儿配方食品》五大类，能够对婴
幼儿食品生产企业具有强制性
的监督约束作用。

业内人士指出，与婴幼儿配
方奶粉行业拥有严格的标准和
监管不同，零辅食行业关于生
产、质量、技术等方面的相关法
规还并不完善。需要国家从多
个方面出台政策督促行业品质
提升，提升行业准入门槛，细化
产品执行标准。同时也要求相
关企业为了提升竞争力而在产

品品质标准上发力，向更加规范
化的方向前进。

同质化严重急需创新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在各零
辅食品牌中，米粉、面条、果泥、溶
豆系列等品类成为企业必备，仅
有机米粉一项，市场上蓝莓、草
莓、原味的产品成千上万，其本质
都一样，配方、口味、工艺、包装大
同小异。让消费者看得眼花缭
乱，不知道该选择哪一款好。

有业内人士表示，由于辅零
食产业步入快速发展期，往往某
个产品销售好，市场上立马会出
现无数个品牌的同种产品。除
了米粉，溶豆、面条、米饼、海苔
类、鱼肠类、果泥类等产品都有
这种现象。同质化产品充斥市
场，创新性不强正是目前零辅食
行业急需解决的一大问题。

当前的辅零食市场远未饱
和，并且渗透率也远低于发达国
家，这意味着市场还有广阔的增
长空间。新竞争形势下行业格
局加速变化，任何企业想要获得
常青，必须向更加专业化、规范
化、品牌化方向发展，安全和品
质是消费者选择零辅食产品永
远不会改变的基本准则。这也
是企业发展壮大的重要支撑所
在。 据《工人日报》

线上线下相融合
给就诊带来什么变化

杭州萧山机场海关
涉案物品拍卖公告

浙江国际商品拍卖中心有限

责任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 日 10
时至 15 时（延时的除外）在淘宝

网（网址：http://zc-paimai.taobao.
com）公开拍卖物品一批。

一、拍卖标的：皮夹、包、服

装、手表、鞋等，起拍价：80 元－

55200 元，保证金：50 元－11000
元

二、展样时间：2021 年 11 月

30 日 至 12 月 1 日 ，10 时 到 15
时。

三、展示地点：杭州市西湖

区 学 院 路 130 号 ，预 约 电 话

13805711497 87083931吴先生。

四、疫情防控要求：看样人员

请务必提前预约，提供健康码及

近 14日轨迹行程码，做好个人防

护措施，并按照海关疫情防控要

求做好相关配合工作。

五、特别提示：竞买人在拍卖

前实地看货，拍卖成交后不支持

任何形式的退货退款。凡竞买人

出价的，均视同认可拍卖标的现

状及瑕疵，拍卖成交后不得以任

何理由向拍卖人提出退货退款及

申请其他售后服务。

海 宁 市 长 安
镇（高新区）褚石
村工会联合会单
位工会遗失工会法
人资格证书，编号：
81330481MC08672
49C，声明作废。

民工工资保证金退还公示
S211诸东线东阳六石至迎宾大道 2019

年养护大中修工程，东阳市 2020 年普通国
省道养护大中修工程，由浙江正方交通建设
有限公司承建，现工程已完工，并通过交
（竣）工质量评定，农民工工资已全部付清。
现项目部申请返还农民工保证金，为保证农
民工合法权益，现予以公示。如有遗漏或疑
义，请于公示15日内与本公司联系。
联系电话：17857180917
监督电话：0579-86691792（东阳市交通运输
局）
0579-26631183（东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浙江正方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S211诸东线东阳六石至迎宾大道
2019年养护大中修工程项目经理部
浙江正方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东阳市2020年普通国省道
养护大中修工程项目经理部

2021年11月23日

遗失温岭市高北轴承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
一枚，印章编码3310810124411，声明作废。
浙江孺子牛旅行社有限公司遗失公章1枚，
编号3306020066738，声明作废。
湖州东科电子石英股份有限公司遗失外债
登记表，编号 45330500200210084409，声明
作废。
舟山市君程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遗失舟山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自由贸易试验区分局2020年6
月23日核发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30900MA2DM7QH65，声明作废。
嘉兴古君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
作废。
宁波义杰物流有限公司遗失白卡，车号:浙
B8V300，白卡号:3104153901，特此声明。
宁波元康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
章、法人章（宋光辉）各一枚，声明作废。
绍兴市上虞区雷云水产专业合作社遗失公
章一枚，编号3306820116951，声明作废。
嵊州市开必腾工贸有限公司遗失正本
FCRNGB 318717货代收货凭证，起运港：
NINGBO,CHINA，船 名/航 次 ：OOCL
LONDON 087E， 提 单 号 ： OO⁃
LU2125376840ABC，现声明作废。
杭州遇乐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遗失公章
一枚，编号：33018210021915，声明作废。
临海市一滴水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遗失财务
专用章、葛建省法人章各一枚，现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宁波茄茂贸易有限公司经股东决
定，将注册资本由100万元人民币减到30万
元人民币，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减资手
续。特此公告

宁波隆兴电信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减资公告
根据 2021 年 11 月 23 日股东会决议（股东决

定），宁波隆兴电信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拟将注册资
本从20600万元减至1249万元，现予以公告。

债权人可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要求本公司清
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宁波隆兴电信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4日

为深入实施人才强县
战略，加强企业人力资源管
理者队伍建设，提升企业对
人才“引育用留”能力，助力
产业转型升级，常山县委人
才办面向全县企业选聘“企
业首席人才官”。

“企业首席人才官”的
选聘是政府“招才引智”的
新变革，将有效推动人才工
作实现“体内循环”向“政企
联动”转变。常山县经信局
作为工业企业主管部门，第
一时间响应号召，认真安排
部署，精心组织实施，依托

“组团挂联”工作机制，充分

做好“企业首席人才官”发
动和挖掘工作，推荐了一批
优质的工业企业高素质人
才。

浙江爱丽莎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建立了省级企业研究
院，曾获“县政府质量奖”

“省科技型中小企业”等荣
誉，其产品入选中国建材协
会墙纸墙布分会认证的“墙
纸行业十大品牌”。经县经
信局推荐及县人才小组评
估，企业董秘徐小英顺利入
选“企业首席人才官”。

胡斌 包婷婷

常山县选聘“企业首席人才官”

“付不付钱无所谓，能够帮上忙就很开心了。”
衢州道路运输协会巡游出租车司机周卫民说道。

11月13日傍晚，周师傅驾驶出租车载客经过
衢州市吾悦广场附近，见交警示意随即停车，发现
市民池先生、严先生两人双手被玻璃意外割伤，血
流不止。周师傅见状，立刻与车上乘客商量。在乘
客主动让出车辆后，周师傅立刻载上受伤二人就近
就医。到达目的地后，周师傅没有收取二人乘车费
用，随即离开。

事后，池先生、严先生联系到周师傅，向他表达
谢意，并提出支付之前的乘车费用。周师傅在询问
他们目前的伤势情况后，婉言谢绝了他们的车费。

11月17日，池先生、严先生专程来到周师傅所
在的衢州道路运输协会，送上了精心制作的“无私
救人献爱心 品德高尚暖人心”的锦旗，对周师傅的
热心帮助表示感谢。 陈晓东 余韶晗

无私救人献爱心 品德高尚暖人心

昨日，浦江交警走进辖区亚联
民族学校，以互动交流的方式加深
少数民族学生的交通安全常识。

为培养中小学生良好的交通
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在第
十个“全国交通安全日”到来之
际，浦江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组织
民警先后走进辖区中小学校、幼

儿园，采取认交通标志、绘交通图
画、讲交通常识、学交通手势等宣
传方式，向学生全方位、多角度讲
解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安全过马
路等上下学及日常出行中的交通
安全注意事项，让学生在寓教于
乐中掌握交通安全知识。

通讯员杨晓东 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
保护法》于11月1日正式施行。
值得注意的是，这部法律对于传
媒行业将带来深远影响。

大数据时代，媒体在个人信
息处理中面临哪些风险，应遵守
哪些原则，应特别注意哪些问
题？在近日由中国政法大学光
明新闻传播学院和北京卓亚经
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办、法制
网协办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规
则解读与对媒体的影响”研讨会
上，这些问题就受到了与会专家
的关注。

与会专家认为，媒体应基于
公共利益，合法合理地在新闻报
道中处理个人信息。在个人信
息保护与社会公众知情权之间
实现如何平衡，如何掌握处理个
人信息的“度”等一系列问题，亟
待破题。

媒体责任有豁免

借助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报
刊、杂志、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
形态，已逐步转向多形式、多平
台、多渠道融合的新媒体发展模
式。

“在这种情况下，传媒行业
处理的信息会出现在内容生产
端、分发传播端、用户接收端乃
至运营平台端等多个流程。这
些阶段都有可能涉及到个人信
息。”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
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姚泽金说，移
动互联网时代的传媒行业，理应
更重视个人信息保护法，才能在
媒体转型和创新发展大潮中做
大做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张新宝也持同样看法：“媒体从
新闻采编到成果发布各个环节
的行为，都属于个人信息保护法
规制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

那么，媒体在个人信息处理
方面，应该如何做守法的模范？
媒体在肩负宣传和舆论监督的
重要职责时，个人信息保护法又
赋予了媒体哪些特殊的权利和
义务？

张新宝认为，一般处理个人
信息都需要取得个人的同意，但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十三条规定
了六种例外情形，其中有两项不
需要经过当事人同意，即可处理
个人信息。民法典中也有相关
规定。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十三条
第五项、第六项规定，为公共利
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
为，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理个人信
息的；依照本法规定在合理的范
围内处理个人自行公开或者其
他已经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的，
不需取得个人同意。该法第二
十七条对第十三条第六项内容
对此作了具体说明。

民法典第九百九十九条中
也有类似规定：为公共利益实施
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的，
可以合理使用民事主体的姓名、
名称、肖像、个人信息等；使用不
合理侵害民事主体人格权的，应
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另外，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
六条第三项规定：为维护公共利
益或者该自然人合法权益，合理
实施的其他行为，处理个人信息
的，行为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张新宝分析道：“民法典和
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这些条款均
强调了媒体在处理个人信息中，
要基于公共利益合理使用。这
些条文在保护公众知情权的同
时，也保障了媒体能正常行使舆
论监督的权利。”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李丹林
认为，个人信息保护法并没有赋

予媒体特殊权利，而是在某些特
定情况下，对媒体的义务和责任
进行了豁免和减轻。

传播信息要有度

“从世界范围来看，我国基
于对互联网生态方面的新认识，
在充分吸收新的研究成果后颁
布了个人信息保护法，时间并不
算晚。”张新宝认为，值得一提的
是，“该法对敏感个人信息给予
了特别保护，在促进信息合理应
用方面，我国立法规制较为领
先。”

提到敏感个人信息，中国政
法大学特聘教授魏永征补充道，
这个概念与民法典中提到的私
密信息是不一样的。

个人信息保护法对处理敏感
个人信息有明确界定，该法第二
十八条规定：“敏感个人信息是一
旦泄露或者非法使用，容易导致
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受到侵害或者
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危害的个人
信息，包括生物识别、宗教信仰、
特定身份、医疗健康、金融账户、
行踪轨迹等信息，以及不满十四
周岁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

而私密信息在民法典人格
权编中虽然没有专门的定义，但
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二条对此
有所涉及：“……不愿为他人知
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
信息。”可见，敏感个人信息是以
造成权益人的侵害和危害为视
角，而私密信息则是以尊重权利
人意愿为视角。

“这两种概念并不完全重
合，是有交叉的，都是个人信息
的一部分，但在不同场合下有不
同含义。”魏永征说。

魏永征提醒媒体，在个人信
息报道方面需要格外谨慎，应把
握好“度”。他说：“20世纪我做

媒体工作时，发现大家很在乎挖
掘出的细节报道。如今，涉及到
相关报道，则要首先考虑个人信
息的保护，特别是敏感信息的保
护，应该依法加以匿名化处理。”

浙江大学教授王春晖特别
提到，在个人信息的定义上，个
人信息保护法增加了“不包括匿
名化处理的信息”，即明确了个
人信息若经过匿名化处理，就不
属于个人信息，也就不适用于该
法的相关规定。

随着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
台，媒体发布的新闻报道若涉及
传播公民个人隐私和敏感信息，
将会面临承担法律责任的风险，
这应引起整个媒体新闻行业的
高度重视。

“媒体的报道内容在涉及个
人信息传播时，不能任性而为，而
是应当依法而为。”王春晖强调，

“媒体应以公共利益为目的，在合
理的范围内处理个人信息。但
是，媒体的报道应当最大限度地
防止利用公共利益免责事由，对
自然人隐私信息造成侵害。”

在平衡新闻报道的真实性
与个人信息处理之间的冲突时，

“应判断是否为公共利益之所
在。如果没有特别要求，则没有
必要去挖掘某些个人信息或敏
感信息。”张新宝说。

平衡冲突待破题

华东政法大学法制新闻研
究中心副主任富敏荣发出一系
列疑问：“公共利益的范围如何
界定？个人信息保护和尊重社
会公众知情权的实现之间产生
冲突和矛盾时，如何解决？”在他
看来，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都
应当具体案例具体分析，同时需
要媒体人包括法律人在实践中
进一步探索。

来自媒体一线的中国新闻
社政文部记者梁晓辉对于上述
问题深有感触。他认为，如何平
衡好匿名化处理新闻主体和新
闻报道的真实性，几乎是每个媒
体人都会面临的“选择题”。

中国记协国内部一级调研
员阚敬侠关注到，“我国关于政
府、司法信息公开的法律规范，
都提出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信息
公开要坚持依法保护公民个人
信息和个人隐私。政务新媒体
已成为一种新型的新闻媒体，同
样需要遵守个人信息保护法和
遵循新闻职业伦理。如果政务
新媒体发布的新闻不适当地过
度披露个人信息，新闻媒体也不
宜盲目转载。”

阚敬侠提出自己的思考：
“政务新媒体平台公开裁判文
书、行政处罚决定等各项信息内
容时，对于如何平衡信息公开与
个人信息、个人隐私保护之间的
矛盾冲突等问题，需要进一步研
究。”

若政务新媒体平台公开的
信息通过各种调查后被证明有
误，媒体转发这些信息后，是否
应承担民事责任？对此，张新宝
认为，“原则上是不需要的。媒
体有抗辩的事由，即媒体转载的
信息来源具有权威性，可以此对
抗这一过错。但是如果转发的
政务新媒体平台公开信息后来
被纠正了，媒体就有了更正的义
务，即后续要及时地、毫不保留
地予以更正，并特此说明错误事
项及更正内容。”

张新宝补充道：“若媒体把
政务新媒体平台公开的信息中
刻意遮掩的内容全部揭开，那媒
体就突破了这一权威信息来源
的范畴，有可能就要承担责任
了。” 据《法治日报》

“对我这种慢性病复诊患者
来说，在线诊疗服务挺方便的。”
王莉（化名）之前在一家医院被确
诊为骨性关节炎，后来按照医嘱
吃了一段时间药后有所好转，最
近她又觉得膝盖不舒服，“我本想
去医院开药，后来发现这家医院
APP中有在线诊疗服务，本来走
路就不便，这种线上方式很适合
我。”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
医管局发布《互联网诊疗监管细
则（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细
则》），关于互联网诊疗的话题再
次引发关注。

早在 2018年，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
的《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
中就明确规定，不得对首诊患者
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

此次《细则》也明确，当患者
病情出现变化、本次就诊经医师
判断为首诊或存在其他不适宜
互联网诊疗的情况时，接诊医师
应当立即终止互联网诊疗活动，
并引导患者到实体医疗机构就
诊。

记者在尝试登录多家医院的
APP后也发现，在线诊疗的用户
须知中对适用人群都进行了清楚
地说明，比如“近6个月在我院有
过就诊记录的复诊患者”“诊断明
确、病情稳定的慢性疾病复诊患
者”。

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邓勇
表示，限定为复诊患者，主要是为
了最大程度避免医疗风险。从诊
断学角度来说，临床诊查行为至
少涉及问诊、视、触、叩、听五大基
本功。其中，除问诊外，其他四种
行为都不能完全通过线上方式实
现。“所以医师对患者进行首诊
时，如果只通过线上‘问一问’‘聊
一聊’就判断病情，很可能会因误
诊而延误医治。”

今年5月，国家远程医疗与互
联网医学中心、健康界联合发布
的《2021中国互联网医院发展报
告》显示，目前大型医院互联网医
院业务服务量每天200例左右，且
主要集中在医学咨询、线上复诊、

电子处方等领域，绝大多数医院
尚未形成线上线下医疗服务相互
融合发展的局面。

那么，如何实现线上线下融
合发展？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
医学中心办公室主任、中日友好
医院发展办主任卢清君认为，在
线复诊结合远程会诊是一种有效
的创新方式。虽然互联网诊疗对
一些常见病、慢性病的复诊很实
用，但是复诊过程中一旦发现病
情变化，就需要到实体医院通过
远程医疗获得专家会诊，在当地
得到治疗，或通过互联网医院平
台转诊到大医院。

虽然相关法规禁止互联网平
台首诊，但是患者可以在基层首
诊，并通过互联网医院邀请专家
远程联合门诊。

国家医保局去年发布的《医
疗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管理的暂行
办法》明确，“互联网+”医疗服务
的医保支付政策与线下保持一
致。也就是说，参保人在定点的互
联网诊疗的医疗机构就诊所发生
的复诊医疗费和药品费用，可以按
照线下的政策来支付，医保的经办
机构和提供互联网诊疗的实体医
疗机构进行结算。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
司长熊先军今年3月曾表示，目前
医保的经办机构与定点医疗机构
应该是在同一个统筹地区，为本
统筹地区的参保人进行服务。下
一步，准备在有条件的统筹地区
依托全国医保信息平台加快推进
外配处方流转相关工作模块的运
用，实现提供互联网诊疗的医疗
机构开具的外配处方可以跨统筹
地区进行流转，解决异地的就医
患者取药问题。

卢清君也表示，由于每个省
的财政实力和经济发展情况不
同，以什么样的标准跨地区结算
很难“一刀切”，目前还处于试点、
探索阶段。“作为一个新生事物，
互联网医院的发展需要一个过
程，相关的配套措施也需要不断
加以完善，这样才能最终形成一
个和谐发展的机制。”

据《中国青年报》

个人信息保护法已施行，媒体如何处理个人信息受关注

是否需要匿名化处理个人信息
成媒体必答题

守法知礼
平安成长


